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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真的不一样 

——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有望纳入法制框架解读 

 

   行业简报  

      ◆事件：6月 25日，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

草案）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

◆两大亮点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，垃圾分类县级乡村全覆盖。6

月 5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，

当时草案的重点主要放在完善排污许可制度，和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的推进上。而此次草案首次提请人大审议，在进一步强调推行生活垃圾

分类制度的同时，提出了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

度，和建立覆盖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有关要求。 

◆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有望入法，将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完善。我

国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始于 2002年，《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

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》和《关于推进城市污水、垃圾处

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》等两个文件均要求各省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

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，但是实施情况并不理想，收费制度的

强制性和规范性有较大欠缺，导致收费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就此搁浅。 

2017年，随着我国具备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基础（居民素质提升，

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初具规模），2017 年住建部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部

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》中，重提“完善生活垃圾收费政策，

逐步建立差别化的收费制度，实现按量收费”；随后，2018 年发改委印

发的《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》中，再次提出“健

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”；直到本次草案的审议，将有望把按照产生者

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要求纳入法治框架。这是政府在当

前垃圾分类制度推行要求居民适应新生活方式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提升居民

的支付压力，即将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，这也体现出政府推进垃圾分类和

计量收费制度的力度和决心。 

如果我国未来全面推广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，将生活垃圾处理从传统的

政府付费转变为使用者付费，政府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从源头实施“固废

减量化”的积极性，促使垃圾分类的有效开展；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的财

政支出负担，优化投资结构；更重要的是，制度的全面实施或将从根本上

改变我国固废行业的发展模式，从原来的政策驱动转变真正的市场驱动，

在优化固废处置商业模式的同时，进一步推动固废行业的发展。 

◆城市带动乡村，市场空间值得期待。本次草案再提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制

度，这也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。农村生活垃

圾制度的建立有望参照垃圾焚烧制度推进的模式，即从城市逐步发展至县

城，再全面覆盖农村，最终实现垃圾分类制度的全面推广。在制度推广的

过程中，如能解决如农村垃圾组分不同、居民素质仍需提高、农村支付承

受能力不足等问题，未来发展的市场空间同样值得期待。 

◆投资建议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建立将理顺垃圾分类制度的商业模

式，此次的超预期推进将促进各地垃圾分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从而加快

垃圾分类市场的建立和各细分行业市场空间的释放，餐厨处理建议关注维

尔利；环卫设备建议关注龙马环卫、盈峰环境、中国天楹；垃圾焚烧建议

关注上海环境、瀚蓝环境。 

◆风险分析：商业模式、地方财力、政策进度等风险；行业竞争加剧，垃

圾分类项目拓展不及预期等风险；上市公司减持等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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